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"軽礴

卑詩將祝百年紀念 

(
域
于
則
訊)
卑
詩
省
政
府
內
閣
，昨 

自
决
定
十
一
月
二
十
日
爲
感
恩
節
，並
舉
行 

祈
禱
會
，以
貫
慶
祝
卑
請
省
大
陸
與
雲
高
華 

島
台
併
百
年
紀
念
，省
內
閣
己
下
令
省

PM 各 

宗
敎
團
鎖Bit  
一 同
於
十
一 
月
二
十
日
分
別M
 

會
，降
祝
一
八
六
六
年
時
，十一 
月
十
九
日 

，卑
詩
省
大
陸
與
釁
高
華
島a

併
百
年
紀
念 

,
至
今
己 

.m一 百
年̂
^
程

6  
卑
詩
省
省
民 

，
要
学
謝
上
席
賜
恩7
祈
求
世
界
和
平
，及 

加
東
大
之
紫
家
展
展
，吹
爲
加
齢
大
地
廣
人 

稀
，前
蘭
施
明
触
量
。
：

丕朱伊能工潮終結 

，(
契
訊
一
由
於
昨
日
勞
上
部
長®
得»
 

的
勞
力
舆
工
也6
面
的
逼
不
得
己
，而
絡
結 

了
塞
朱
伊
浦
工
潮
，而
相
信
至
少
一 
週
後
， 

始
龍
供
復
正
常
。

二埠人中馬票頭獎 

(
雪
訊)  

6

爾
蘭
大
慮
票
的
爲
巴
跑
， 

分
出
幽
，
二
，.-
一獎
，直
至
其
在
爲
止
，車 

翻
省
只
知
道
一 
名
二
埠
人
士
獲
出
十
一
八
萬
元 

首
獎
，箕
假X
冒
「R
此 
一 次J

眞
姓
名
則 

不
詳
，
二
，
三
獎,
現
存
暫
時   

(I1?未
查
出
。 

郵房失竊自萬元欵 

(
滿
地
用
美
聊
ftv
)
於
星

69 四
日
凌 

晨
，匪
徒
們
育
此
間
之
國
際
機
编
内
，穿
掌 

入
室 

1111 進
入
於
郵
用
去
，

80
119 相
信
装
有
一 

百
国
元
現
載
之
郵
袋
偷
天
極
踪
。 

.

此
踰
也
刻
黄
勤T
巨
大
的
搜
索
除.
・金一 

圖
將
比
断
匪
徒
們
播
捉
，顯
然
地
，此
次
傑• 

作
是
很
熟
悉
此
間
的I
作
時   

^
及
情
形
，彼 

尊
観
套
早
上
四
時 *
四
十 $
»
 鲤
工A
食
早 

餐
之
時
而
發
動
，而
此
郵
塗
是
寧
備
送
至
本 

省
之
外
一
支
仃
。

至
於
是
否
是 
一，百
萬
元
，
現
，在
仍
未
確 

實
知
道
，
而
相
僧
是
在
百
萬
兀
左
右0  

, 
省長自歐洲返加國 
二 

-
加
拿
大
是
民
主
國
家
二 

T

凌
始
刊
卵)
車
詩
省
省.長
鑑15,

昨1 

日
豪

IB

替
訪
时
，確
卑
能
省
經
濟
政
策
很
一 

爲
候
电
户
省-
班
触
遣
風
本
人
皖
作
爲
連 

尊
省
氏
，以
来
增
道
省
民
之
利
第
，但
我
並
二 

母3

瞽
吿
人
民
，加
拿
大
是
一 
個
自
由
民
主
二 

血
象
九
砒
必
要
發
展
繁
東
這 
一 個
大
之
卑
詩
，一 

糧
.
"
，
，
：
*
-
..•

二 

■
留
長
年
僧
兩
星
期
訪
問
欧
洲
返
加
拿
大 

卑
詩 t
，省
長
遮
融
言
談
确
噂
官
員*
唔一 

，包
括
有
瑞
士
無H
家
等  

6

■
各
就.爬
淡
銀
行 

*
 曾 

8. 省
長
案
位
，.卑
詩
省
現
時
爲
北
美
洲 

財
改

85濟
前
位
鼠
良
好
之
省
份
假
如
吾
入
負 

始
任
，箱
來
必
定
有
守
麗
前
途
，卑
詩
省
自 

用
黨
頤
袖
萊
皮
魯
昨
稱6
卑
詩
省
侵
野
納
最 

近
希
望
中
央
禍
邦
政 ̂
撥
歛
八
千
萬
元
以
爲 

支
持
太
平
洋
大
東
殮
路
哥
倫
比
亜
水
墉
，反 

雪
高
華
鳩
第
一
海
峽
。

華埠昨晚有人被刺 

(
本
刊
訊)
昨
晚
九 »
・在
舉
埠
中* 

發
生 a
Y
打
鬥
事
，
一
名
被
刀
剌
傷
脅
下? 

相
信
情
形
龟
險
， «
察
立
刻
到
塲
，鴨
一
班 

人
帶
返
警
易
。H—-̂

„

”

・"V

R

日
共
淸
造
北
京
派 

(
東
京
紐
釣
還
亨
，
本
“霸
於
今 

年
八
日
間
曾
映
離
出
出#
«
 牽
制
，宣
f6 政 

策
獨
立
。但
自
九4
  

»

已
方
四
十
一 
名
同
情 

中
共
之
日 
*:共
儀
寫.

革
除
黨
籍
。 

據"
本
替
户
鑑
萼
；
同
情
北
京
方
面
之 

口
本
共
産
黨
黨 M
r

售
共
淸
算
親
北
京
份 

子
之
行
動
，巳由一H

紧
至
上
層
，其
中
有 

一
位
日
共
中
央
委
造
在
被
革
除
黨
籍2
列 

云
。 

爲  

^

用

塞
島
豊
人
被
毆
？ 

—
(
；塞is

尼
矗
舞
豊
■

VN
8®

 

名
服
務
股
中
國轟
賣
营
衛
覆
嵐
青

(
奧
太
瓦
十
四
日
加
拿
大
»t<
)
前
保 

守
黨
政 .
@
移
民
部
长
，烈
察
，標
爾
氏
； 

今
日
批
評
政
府
之
移
民0
策
白
皮
書
是f

極

但
該
社
未
曾
說
及 

61近
華
南
廣
束
省
遭. 

受
嚴
甫
旱
災
，融
百
萬
人
合

htl抗
旱
，挽
救 

秋
耕
等
問
題
。

在
本
過
初
廣
東
省
當
局
曾
發
表
廣
播
， 

呼
髓
各 W
郷
民
學
生
，努
力
協
助
抗
早
工
作 

，經
過
最
近
連
績
三
個
人
旱2
後
，冷
年
晚 

造
禾
稻
已
受
到
嚴
重
的
影
响
。

李雪峯受紅衛隊播擊 
一 

( 
東
京
美 
|»
«:■
)
據
此
里
載4 
位
二 

駐
北
京
的R
本   

is奮
導
消
息
，班   

*
够
傳
；

作

家

韓

瑞

英

出

席

公

開

蹈
限
制
者
」
。

nr  
他 

A:下
院
聽8一

了
馬
桑 

"

,部
段
的
白
皮
書
各
點
後
而
謂 

譜 
馬
桑
係
長
之
白
皮
書
會
大
大 

而
限
制
了
現
在
大
髭 *
加
之 

是
保
證
移
民
，將
來
減
少
來
加 

極 
的
機
會
。

喘 
保
證
移
民
，里
在
已
曜

多

城

熱

 

R
士

、T 

中

尹

由

前

:
:

▲

(
冬
朗
度
十
五
日
加0
大
就
電)
著
名
的
華
裔
营
及
第
韓
瑞
英
，證
牌
間
參
 

加
中i

i

談
金
：
倘
専
俄
法

II経

rl
li
il 旷

 

又
曾
謂
：中
共
敎
導
兒
童
憎
恨
弟
帝
國$
義
者
，

<-
因S
漫
』■
國
籍
於
攻
打%
,

售
窗 

又1
 

曲

：

：而
噌
甯
4
c
M

故
此
中
共
必
演
準
備

「在
中
上
帝
在
進
行
」，項
碗
尊
算
運
動7
如
， 

一«•-•
^
^

反
襲
書M

^*

彪
的
嘗
腐
，3  

IT，

幷
尹
；"
瓚
蜘
款■

价
來
新
任
北
京 

^
k
部
書
龍
長
李
霉
瓶
，境
已
成
5. 紅
衞
.». 一 批 

陣
:
例
入
注
育
技
術
行
列 

，
語

加

事

重

，移
民X

 

一4
 
除
春
技 «
移
民
上
去
，16

初 

加
鬻
養
蟄
有
多
少
蜜
履
.連
的
啰 

" 
療/
氏 «
、•  

«

 桑
强
篇
也
是
攝
充
政
策
一 

，
然
而
限
照 
ft白
史
書
的
眼
制
，移民不含一 

增
加
步
少
。

彼
又
謂
，曾
驚
桑
鰻
强
個
，此
是
無
歧 

視
to.新
政
策At

，今
到
皆
起
了
凄
克
，吐 

温
的
名
嘗̂
戒
烟
图
一 
件
很
容
易
的
事
，因 

貫
他
巳
院
戒
丁
廿
餘
诙
之
多
。

任
何
的
移
民
際
州
的
修
改
，經
過
短
短 

，廿
一
個
月
，
三8
移
民
部
長
而
改
成
，不 

食
有
很
大
朗
成
就
。

被 

.«出
，我
民
們
必
要
覺
得
，在
血
國 

並«
那
一,他
民
族
是
主A
，才
算
成
功
。 

新
民
主
篇
，多
城
綠
木
區
之
阈
會$8

员 

布
鲁
文
氏
謂.•
费
力
黨
歡
期
此
僚
吊
謂
擴
充 

務
民
政
策
，因
爲
加 
的
繁
榮
是
端
賴
秘
民 

的
多
少
而
定
。

' 

.彼
調
，鲁
主
仍
照
企
圖
侵
小
心
鹿
硏 

究
白
皮
書
之
保
證
移
民
后
面
去
，因
爲
倘
若 

條
例
中
限
制|

術
旳
移
民
，携
带
他
們
的 

非
技 ®
噂
屬*
加
， 

8IJ此
等
有
技
術
移
氏
根 

本
上
就
不
願
意
移
来
加
國
。
， 

触
爾
昧
深
長
地
乱.
。任
何
移
民
例
的
故 ，

此
種
戰
爭 
一 定
暴
段
，
槌
傍
褪
噂
夾̂
^
価

加
拿★
軍
士
，̂

一̂
遅
被
七
耳
其
籍
塞 

魅
人
毆
打
，
他
羣
譚
野
来
能
證
實
色■

曾
小
稻
3
誤
蜃
加
齐 "

押
擊
目
標
的
。h
真
根
據0%

.
、
，
、

3
 

加稅敗將逐漸增加

昨7
的
若
我
千
人
齊
償
大 *

19堂
，雑
取
偉
号
鳌
中
典
統
治"
错
一
。
冋 

住
量
年
的
英
國
大
藍
習
山
，淳
暮
北
京
法
录
生
教
授
杳
古
建
氏
等
討
論
爾
共

及
发
他
备
國
代
表
疑
一 
致
賛
因®
簽
訂
禁

IL

利
吐
核
年
武
器
篇

9

.•
椅，此
十
聯
湧
：

事
大S
加
幅&
曩
警
衛
軍
M
土
，冲
在 

饱
洒
缜
郊
外,雷

51**?1雀

濡
 

塞
人
就
鬟
裝
亂 t
e

m

j

 

(筆
电
耳
遍
豊
收
仆 

(
香
滲
路
透
需5

礬
華
社
報
導
；7 

中
璽
陸
人
民
鋭̂
^
抗
阜
及
克
服
嗇

T- 

-
奥
太
瓦
訊)
財
政
部
長
沙
皮
氏
星
期 

”祖
日
指 m
,

在
將
來
敬
年
內
，加*
大
的
稅

■
的 «
 見
。對"«
 衛
兵
之*

■>,■
此3-A
均
，, 

壹
致
同
意
紅
衛
兵 &
豊
够
具*
愛
國
笨
書• 

*> 情
的
靑
中
，學
習
怎*
來
統
救
»■
«: 會
法,

抄K6

靛
必
定
遂
渐
增
加
。

——
，

，： 

一一一" 
談
尋
稅
項
的
增
加
，雖
然
小
一
定6
 中 

中
姒
政
府7
稅
，然

Ito仍
是
出
自
人
民
身
上
。 

X
位
財
長
，早
巳
指
出
，今W
秋
季
的

i «
事
伐
表
團
各
秋
首
鬼
討
騎
肉
關
指
控 

美
68-- 
干
涉
外
國
內
政
税
題
。

J
」
響
.襄
襄
佛
多
倫
爲
臣
後
且
贊
成
開 

會
；hi

亂
幫
誼
，估
計
磕
低
限
度
要
貞
豊 

債
才
叶
障#
能
龜
君
所
决
定
。

一 #
縛
統
昨
在
新
聞
記
書
招
待
會
中
發
表 

談
話
，存
望
美
課
小
宴
找
尋
折
衷
辦
出
，追 

18 簽
訂
禁
核
播
播
條
約
。

爲
革
曲
工
作
而
後
受
爵
崔
的
釧
練

.)0"

'-.;:, 

輸
瑞
資
謂
： «
衛
隊
是
遵
守
毛
澤
典
主
一 

警
的
，
六
遍
法
則
，其
中
》
條
是
不
雅
潘 

。
BI 後
她
在68

者
會
中
幷

81-2
，該
專
小 1
^
4
 

們
只
飽
描
動
竹
枝
，
而
吐
是
河
們
手
上
唯I

預
算
案6 "
，
必
須R

增
加
，，始
能
應
付 

85 來 

的
浩
大
支
出
。

ft69s868§5̂
856688̂
588•

炎
患
饮
，現
各
省
售
为 S
收
。

筝
中
河
南
隽̂
^
造

收

，而 

其
附
各
項
農
作
物
書
邊
外
均
已
提
高
，棉 

，花
產
量
激
增
，蔡
磨
增
惫
百
分
之 5
 十
，綢. 

銘
蠶
繭
增
產
一 
個
寸
二

(
接
籀
順
國
新
移
民
分
三
類)

(
一)
精
神
病
或
身
體
疾
病
气
危
害
公 

共
衛
生
安
全
者
。

(
二)
精
神
上
或
體
格
上
何
缺
憾
者(

的
武
器
。
：

；

古s1

氏
謂 
紅
衛
隊"
非
不
法
之
徒
，面
是 

16

端
守
法
及
相
理
的
靑
年
。幷
謂
：彼
精
畑 

了
解
紅
衛
隊
息
貢
獻K

部
份
的H
間
，接
強 

軍
墨
訓
練
，學
習
毛
嫌
凍
著
作
收
自"
油
勒 

收
割
等
有
利
於
吐
會
的 
工
序
。

他蘭駐聯合 M
 大
便 

在安*
會發表演講

該 
1st又
稱♦
膏
下
游7

省
份
，向
來 

1

1

^

3

1

$

1

^

， 

在
過
夫
常
依
界̂
^
供
庶
稻
根
，   

B
今
年
却 

有,
   

X- 
剩
的
養

一限  

19:"- 
次
農
尊
撃
尊
尹
空
原
因" 
是 

由
伊
中
蒙
近
來*

e..開
鑿J

養
萬
一 
千 

W.2
井   

,
其#
磊
一
分
之
一 
是
採
用
電
力
抽 但

貝
家
人
員
實
療
理
及
應W
 者
不
6:
tt限) 

(
三)
曾
受
法
庭
飘
感
刑
事
罪
犯
或
附 

從
刑
犯
。

(
西)
曾
犯
私
建
毒
婆
汲
唆
有
毒
癮
省 

(
五)
娼
妓
，淫
媒
，妓
院
主A
.•
職 

業
賭
徒
，及
慣
常
犯 

16 者
。

,:.:, 

•(
大)
凡
曾
企
圖
利
用
芯
法
中
續
及
僞 

造
證
件
人
境 6
0

(
七)
海
員
抛
離
船
靈
者
。-

IT

，紐
号
4
國
加
拿
我
說
電3

齊
酷
 

e
(

a■■'禹筝事+
章
並
離
金
圆
安
全
理

F
^
^
^
^
^
^
^
s

爲
書
氣
趣⑦ 

6
^
>

工
鏑
犠
勤6
障
窶
科
雌
育
伴® 革
命
熟

彳・M
t

價目我一

事
會
發
育
清
講
，謂
暇
如
將
來
國
際
外
鱼
界 

有
任
何
行
新
改
變
大
使
館 »
更
加
增
饰
實
力 

，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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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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